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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0/2021_2022__E5_BB_BA_

E8_AE_BE_E9_83_A8_E5_c80_320252.htm 建设部关于开展派

出城市规划督察员试点工作的通知（建稽[2006]187号）江苏

省、浙江省、河南省、广西自治区、云南省、陕西省建设厅

： 为加强对经国务院审批的城市总体规划实施工作等的督察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国

发[2002]13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关于加强城市总

体规划工作的意见通知》（国办发[2006]12号）精神，建设部

决定开展派出城市规划督察员试点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

城市规划督察员的工作职责 城市规划督察员受建设部委派，

负责对试点城市的经国务院审批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国家重点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以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执行情

况进行督察。 二、城市规划督察员的工作内容 试点期间，城

市规划督察员重点督察：城市总体规划等的编制和调整是否

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重点建设项目的规划许可是否符合法

定程序；“四线”和城市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划定和执行

情况；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总

体规划的编制和执行情况；群众举报和投诉城乡规划等重大

问题的处理情况。 三、城市规划督察员的工作方式 城市规划

督察员按照“到位不越位、监督不包办”的原则，通过列席

与督察事项有关的政府及其部门会议，查阅与督察事项相关

的文件、资料，现场踏勘了解实际情况，约谈知情人、当事

人等方式，及时了解规划编制、调整、审批及实施等情况。 

对督察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城市规划督察员应及时向部稽查



办提交督察报告，经建设部审核发出督察意见书。试点城市

政府或有关部门对督察意见书提出的问题应限期向城市规划

督察员和建设部反馈整改结果。对不按督察意见书改正或整

改不力的，建设部将依照法律法规进行严肃处理。 四、城市

规划督察员的管理 试点期间，城市规划督察员由建设部聘任

，城市规划督察员具体派出和日常管理工作由部稽查办负责

。城市规划督察员实行任职回避制度。城市规划督察员工作

经费由建设部统一安排，试点城市应在工作生活条件等方面

提供必要的方便，并指定专人负责城市规划督察员的日常联

络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